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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办文〔2018〕29 号

五里堡办事处

关于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的实施方案

各社区、单位:

根据《郑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郑州市发展和改革委

员会等 9 委局关于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的实施办法》文件精

神，为完善全面两孩配套政策措施，进一步维护妇女儿童权益，

提高妇幼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与水平，五里堡街道结合工作实际，

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深入贯彻“四个全面”战略布局和“五大发展理念”，坚持

以孕期、哺乳期妇女和婴幼儿需求为导向，支持母乳喂养，满足

群众对母婴设施建设的需求，积极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，有

效提升辖区文明程度。2018 年底，在全区所有大型客运站、地

铁站、二级以上综合医院、4A 级以上旅游景区、公园广场等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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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场所，母婴设施配置率达到 80%以上；2020 年底，所有应配置

母婴设施的公共场所和用人单位基本建成标准化的母婴设施。

二、工作开展情况

根据省、市、区卫计委《关于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的实施

办法》文件精神，为完善全面两孩配套政策措施，进一步维护妇

女儿童权益，提高妇幼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与水平，五里堡街道高

度重视，认真落实 ，积极协调，目前已在辖区符合条件的郑州

大学第一附属医院、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实施开展母婴设施建

设工作。

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是由医务处负责此项工作，共分为河

医院区、郑东院区，截至目前同步筹划，郑东院区母婴室已投入

使用。河医院区由于门诊楼一楼大厅更新“一卡通”服务，母婴

室位置已经列入规划，正在筹建中，预计 12 月底前将规划完成

并投入使用。

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由后勤管理科负责此项工作的落实，

已相继在医院门诊楼 2 楼、5 楼、设置了母婴室，已投入使用，

计划在 6 楼建一个母婴室，预计 9 月份可投入使用使用。目前按

照基本要求已配备：防滑地面、带安全扣的婴儿尿布台、婴儿床、

座椅、沙发、插座、放置哺乳用品的桌子、垃圾桶、免洗手消毒

液、资料架、宣传海报等。医院根据相关需求，正在不断完善设

备设施的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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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目标和任务

经常有母婴逗留且建筑面积超过 1 万平方米或日人流量超

过 1 万人的车站、商场、医院、旅游景区及游览娱乐等公共场所，

应建立使用面积不少于 10 平方米的独立母婴室，并配备基本设

施；对现已建成的母婴室要做好改造完善工作。女职工人数较多

的单位要根据女职工的需求，原则上都要建立女职工休息哺乳室

(可以是单独房间，也可以在“职工之家”内设置一个相对独立

的空间，确保舒适、隐蔽、卫生和安全)。到 2020 年底，所有应

配置母婴设施的公共场所和用人单位基本建成标准化的母婴设

施。

四、工作步骤

第一阶段:宣传部署。2018 年 5 月 8 日前，各单位根据本单

位实际情况制订专项工作方案，部署开展母婴设施建设工作；同

时，要利用显示屏、公众微信号、网站等，广泛宣传建设和维护

母婴设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。

第二阶段:调查摸底。2018 年 5 月 15 日前，各社区、单位

要对本辖区内应配置母婴设施的公共场所和单位进行全面摸底

调查，认真做好登记建档工作。

第三阶段:组织实施。2018 年 6 月 30 日前，五里堡街道卫

计办负责协调推进，严格按照母婴设施推荐标准，精心组织实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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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辖区内母婴设施规范化建设，并做好日常管理和维护，确保

母婴设施整洁卫生、功能正常。

第四阶段:检查验收。2018 年 8 月底前，五里堡街道卫计办

要对本辖区相关单位推进母婴设施建设工作进行督导检查，确保

按时完成任务。区卫生计生委将分别于 2018 年 10 月、2020 年

10 月对各辖区母婴设施配置情况进行检查验收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(一)坚持政府主导，强化主体意识。加强爱心母婴室设施建

设是进一步维护妇女儿童权益、提高对妇女儿童公共服务能力的

实质性举措。各社区、各单位领导要充分认识加强母婴设施建设

的重要意义，要按照“谁管理、谁建设”的原则，根据职责分工，

加强监督和管理，协调推进母婴设施建设。

(二)坚持属地管理，强化责任分工。母婴设施建设工作按照

属地管理原则，纳入各社区、单位目标管理范围，统筹资源、强

化协调、加大投入，健全服务体系，提高服务水平。根据母婴室

配套和设置标准，各单位在公共设施建设中，综合考虑公共场所

面积、人流量、母婴逗留情况和用人单位孕期、哺乳期女职工人

数等因素，建设和完善母婴设施；同时建立健全母婴设施运行管

理制度，做好日常管理和维护，确保母婴设施整洁卫生、正常使

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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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坚持标准规范，强化任务推进。按照工作计划全面宣传

发动、区卫生计生委、五里堡街道卫计办根据母婴室配套和设置

标准，全程加强指导和支持，在辖区内广泛实地考察、摸底调研，

定期对母婴设施建设、使用情况进行评估和检查，及时通报有关

情况和问题，确保母婴设施正常运行；及时总结推广“母乳喂养

室”建设经验，广泛宣传建设和维护母婴设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。

在母亲节、母乳喂养日、世界母乳喂养周期间，集中开展活动，

普及母婴设施安全使用知识，开展母婴健康教育、指导、交流。

附件：1.二七区公共场所母婴设施统一标识

2.二七区公共场所母婴设施配置推荐标准

五里堡街道办事处

2018 年 8 月 28 日

五里堡街道办事处 2018 年 8 月 28 日印发

（共打印 4 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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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二七区公共场所母婴设施统一标识



- 7 -

附件 2

二七区公共场所母婴设施配置推荐标准

一、基本配置

面积一般不低于 10 平方米（房间布置要温馨舒适）

防滑地面

带安全扣的婴儿尿布台

婴儿床

便于哺乳休息的座椅（至少 2 把）

便于放置哺乳有关用品的桌子

电源插座

垃圾桶

宣传海报（墙面布置）

资料架（摆放母乳喂养杂志等）

保护哺乳私密性的可上锁的门、帘子遮挡设备等

二、舒适配置（根据条件可配置）

提供热水和洗手液的洗手台

饮用水

恒温空调

水箱或冰柜

沙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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墙面镜子

尿不湿自动销售机

呼叫设备


